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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

法院公告
2010年12月1日

（2010）杭下民初字第1021号
孙丽：本院受理原告龚志江诉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天（遇节假日
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的13号法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下商初字第1425号

钱丽明、周和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
限责任公司浙江省分行百井坊巷直属支行诉你们及刘同
仁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下商初字第1429号

杨湘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
任公司浙江省分行百井坊巷直属支行诉你及邬新明、
王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 时（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下商初字第1680号

杭州瑞通票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省中国
旅行社有限公司诉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应诉状副本、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遇节假日
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15号法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下商初字第970号

吕雪萍：本院受理原告吕鸿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下商初字
第97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西商初字第838号

杭州翔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南京特芯电子有
限公司诉你、第三人茅建荣票据返还请求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西商初字第838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0）杭西商初字第928号

杭州蓝麒时装有限公司、陈超、金庆梅：本院受理
浙江中新力合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担保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西商初
字第9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0）杭西商初字第965号

吴国平：本院受理蒋香女诉你、叶芬芳、叶祖团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
杭西商初字第96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0）杭西商初字第1645号

章新华：本院受理原告童志平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
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30日。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上
午9：00在本院2623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0）杭西商初字第1925号

潘瑞华、范海红：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开元支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8：4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3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0）杭江九商初字第161号

周猷新：本院受理原告沈建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江
九商初字第16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0）杭江九商初字第144号

周建中、姚婷、金建福：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联合农村
合作银行下沙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江九商初字
第14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0）杭江商初字第611号

翁红珍、王昆杰：本院受理原告阮炳业诉被告翁红珍、
王昆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江商初字第611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0）杭江商初字第455号

尹建平：本院受理原告赵淑芬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江商初
字第4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0）杭江商初字第612号

裘卫国、李莲娟：本院受理原告南洋诉被告裘卫国、李
莲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0）杭江商初字第 6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0）杭滨民初字第592号

陈慧锋、陈松：本院受理原告刘军海诉被告陈安蓉、
丁根生、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中
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萧山支公司及你们
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5日8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
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0）杭富商初字第1803号

江永良：本院受理原告汪琴娟诉被告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富
商初字第180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富商初字第1379号

朱建华、朱根火：本院受理原告俞乃平诉被告你们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0）杭富商初字第137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富阳市人民法院

小学生
“ 客串”工商局

■赵顺清画

近日，北京西城阜外一小六年级学
生张皓，对市场上的鲜蘑菇调查发现，
市场上的鲜蘑菇超九成都被荧光增白
剂污染。中国农业大学微生物实验室高
瑞芳博士表示，该调查可信度100%。但
市工商局相关人士称，张皓的实验及调
查结果“不具科学性”。

本栏目由浙江思源昆仑律师事务所协办
主任：吕思源常务副主任：吕俊
本所擅长：民事、刑事、行政诉讼及非诉代理。
地址：杭州市天目山路376号龙都大厦705室
电话：0571—85124743、85021454
网址：http://www.sykunlun.com/

案例透视
法官说法

社会镜像

■通讯员孙军帅

案情：诸暨市烟草专卖局在非法涉烟运输
专项整治行动中，通过核查运输合同、货运单
等方式，发现安徽人林某等人存在非法经营卷
烟的活动，该局立即对林某等人进行监控。

此后，在警方的配合下，该局在某高档
小区附近查获林某非法经营的卷烟500条。

经查证，林某的上家张某在上海非法经营
卷烟，将大量沪产烟通过物流托运到诸暨加价
销售，同时在各地收购卷烟托运到上海。诸暨
市烟草局随即联合警方赶赴上海，在张某的非
法经营场所内将其当场抓获。此案涉案金额高
达540余万元，涉案人员达10余人。

最近，诸暨市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

决。法院认为，被告人林某、张某等4人违反
国家法律法规非法经营卷烟，扰乱卷烟市场
秩序，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
经营罪，判处林某等4人5年至7年不等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2万元至5万元。

评析：本案是今年“两高”发布《关于办
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刑事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后，诸暨市法
院对涉烟犯罪案件作出的首例判决。
《解释》第3条规定，非法经营烟草专卖

品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或者违法所得数额
在2万元以上的，或者非法经营卷烟20万
支以上的，或者曾因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3
年内受过2次以上行政处罚、再次非法经营
数额在3万元以上的，属于非法经营“情节

严重”，应当定罪处罚。
《解释》同时规定，犯罪数额分别达到“情

节严重”的情形的5倍以上的，属于非法经营
“情节特别严重”。而在《解释》出台之前，对于
涉烟非法经营罪是否达到《刑法》中规定的
“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尚未有明确规定。

《刑法》第225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
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
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
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
徒刑，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
或者没收财产。

据此，林某等人都构成了非法经营罪，
且符合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法院作出上述
判决，量刑适当。

谁该为四龄童溺亡
废弃腌菜坑埋单
法院：家长自负主责，
坑主对弃坑不管部分担责

■通讯员林静

一口深达2米、盛满积水的废弃腌
菜坑，让阿英夫妇转眼间痛失爱子，也
让这口弃坑的主人彭某因此背上了人命
官司。近日，台州黄岩法院对此案作出
了一审判决。

案情回放：
今年7月15日，对安徽人阿英夫

妇来说是个极为阴暗的日子。早上6
时许，阿英带着4岁的儿子小良到黄
岩桥头王街一所学校门口摆摊，小良
跑去与同伴玩耍，忙着招呼生意的阿
英没有在意。

9时许，阿英发现儿子不见了，便开
始寻找。此时，有人喊“小孩掉进腌菜坑
了”。阿英听后跑去一看，两个孩子已被
人捞起，其中一个正是自家小良。经送医
院抢救，另一小孩幸免于难，但小良却永
远闭上了眼睛。

事后，阿英夫妇认为，都是那口“吃
人”的腌菜坑惹的祸，坑主应为此担责，
便找到坑主彭某。而彭某认为，他家的腌
菜坑已弃用多年，而且又没在公共场所或
道路上，是阿英夫妇自己没照看好孩子才
发生悲剧的。

8月底，阿英夫妇将彭某告上法庭，
要求彭某承担三成责任，索赔6万余元和
精神损失费2万元。法院审理后判决彭某
承担20%的责任，即赔偿4万余元和精神
损失费3千元。

法官说法：
阿英夫妇未履行监护职责，年幼的儿

子长时间脱离母亲监护，致使其掉进彭某
的腌菜坑溺水死亡，应自担主责。

彭某的腌菜坑虽已弃用，但离学生经
常走动的道路很近；腌菜坑深达2米，南
方多雨，坑内常积深水，容易吸引学生、
小孩到此玩水，有一定的危险性。彭某对
这一应当预见的危险没有采取必要的安全
防范措施，应担次责。结合本案，彭某应
承担20%的责任。

一朵刚刚开放的生命之花永远地凋
谢了，无论怎样判决都无法挽回。此案
提醒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
提高儿童的安全意识。此外，社会要加
强安全隐患的排查，及时处理掉这些吃
人的“坑”。

热点解答

李先生问：
元旦和春节即将到来，我与老乡小李都

开始考虑回家的方式。我们都已考出驾照，
因此，打算合租一部车，分摊租金、汽油费、
过路费拼车回家。请问，我们在出发前应注
意哪些法律问题？

本报作答：根据《侵权责任法》第49条
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
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
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
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

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
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

你与老乡合伙租车回家，虽然不是商业
目的，不属于那种共同出资、共负盈亏的合
伙经营，但作为共同租赁的一方，如果在承
租和使用车辆中造成车辆损失，应当就该损
失对出租方、车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另一方面，你与老乡属于拼车人，事先
也应签订一份协议，明确各种情况下责任怎
么分担。只要协议是双方自愿签订，交通事
故不是故意所为，那么协议就是有效的。另

外，拼车者最好是彼此熟悉的朋友，对驾驶
人的驾车技术水平有所了解，以最大限度减
少风险。

■王景龙胜秋晓翠

“ 情节特别严重”的要判5年以上徒刑
诸暨判了最高院司法解释出台后首例烟草案

年关将至一票难求 租车拼车小心风险


